
   

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不可忽略的问题 
——商品使用价值对价值决定的制约作用 

文/程长羽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其基本规定是商品的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决定。然而，作为价值物质承担者的使用价值对价值的决定是否起作用?理论界一般对此持否定态
度。本文认为，商品使用价值对价值决定起着制约作用。 
   探讨商品使用价值对价值决定的制约作用，首先要弄清楚使用价值的真实涵义。 
   何为使用价值？早在马克思以前，古希腊的思想家色诺芬、亚里士多德就用“财富”这 
个概念对此进行了探讨。以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也重视对财富的研究，并把物质财富理解为使用价
值。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对使用价值的涵义作了进一步探讨。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同经济上的形式规定象这样无关的使用价值，就是说，作
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只有当使用价值本身是 
形式规定的时候，它才属于后者的研究范围。它直接是表现一定的经济关系即交换价值的物 
质基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谈到：“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
的物质内容。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商
品所有者的商品对他没有直接的使用价值。……他的商品对他来说，直接有的只是这样的使用价
值：它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从而是交换手段。”“物满足直接需要的效用和物用于交换的效用的
分离固定下来了。”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使用价值这一概念有两种涵义：一种是直接满足需要
的使用价值，也可以叫一般的使用价值，另一种是用于交换的使用价值，也可以叫商品的使用价
值。 
   一般使用价值和商品使用价值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一，使用价值的两种涵义都是指物 
的有用性，这种有用性具有多样性，“每一种这样的物都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因此可以在不同方面
有用。”例如，木料可以做燃料，可以造房子，可以制纸浆。发现使用价值新的更 
多有用性，需要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
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
点；同样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使用价值两种涵义的区别在于，商品
使用价值是指劳动产品对人们的用途，而一般使用价值还包括没有经过劳动加工的自然资源对人类
的有用性。其二，使用价值的两种涵义都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区别在于，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具
体劳动和自然界相结合创造出的物质财富，它具有再生性；而一般使用价值构成的物质财富，包括
自然资源，“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这部分物质财富具有不可再生或再
生周期长的特点。其三，使用价值的两种涵义都要满足需要。不同的是，一般使用价值可以满足别
人需要，也可以满足自己需要；而商品使用价值必须是社会的使用价值，不仅是满足别人需要的使
用价值，而且必须是为交换而生产的使用价值。 
   区别使用价值的不同涵义，对探讨使用价值对价值决定的制约作用具有意义。 
   首先，明确了我们分析的使用价值不是一般的使用价值，而是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它 
与商品、价值紧密相联，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物 
品。” 
   其次，明确了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相互制约关系。一方面，有价值的物品必定有使用 
价值，因为使用价值是价值的载体；另一方面，有使用价值的物品（注意这里是指商品的使用价
值）必定有价值，因为为交换而生产的使用物品之中一定有劳动的凝结。传统观点在讲商品是价值
和使用价值统一体时，总是强调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不一定有价值，并例举空气、阳光等。实际上是
把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混同于一般使用价值。 
   再次，与反映商品生产者关系的价值相一致，作为商品使用价值反映了物的社会属性。 
只有在把物品当作商品的社会关系条件下，才存在用于交换的使用价值，它与价值一样，是 
历史范畴。“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特殊的历史性质”。 
显然，我们探讨对商品价值决定起制约作用的是这种与商品、价值密不可分的使用价值， “它决
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商品体就不存在”。 
   既然商品使用价值与商品、价值紧密相关，商品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作为商品的内在因素，
二者缺一不可，相互制约。因此，商品使用价值对价值决定就不能没有关系。 
必须肯定，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实体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 



 

结，但是，研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时，其对象是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商 
品，研究商品价值决定，不可能离开商品的使用价值。马克思在谈到商品价值决定时，曾多 
次提到这一点。例如：在讲到什么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强调它是“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 
需要的劳动时间”，“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 
商品使用价值对商品价值决定的制约作用，依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可以归结为四个方 
面。 
   第一，使用价值的质直接制约着商品价值的形成。马克思说：“如果物没有用，那末其 
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 “价值只有存在于某种使 
用价值中，存在于某种物中。……因此，如果使用价值丧失了，价值也就丧失。”人类劳动并不一
定都能创造价值，必须是那种能够生产出满足别人需要的一定使用价值的抽象劳动，在商品生产条
件下才能形成价值。离开商品的使用价值，价值就无所依附，就要丧失。 
   第二，使用价值量制约着价值量的计算。无论是从个别商品还是就某一种类的所有商品，只
要商品的使用价值不能适应社会需要或某一种类商品超过了社会对它们的需要，这个多余的部分就
不能出卖，它的使用价值也就实现不了，生产它所消耗的那部分劳动就白花了。正如马克思所说：
“如果某种商品的产量超过了当时社会的需要，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就浪费掉了，这时，这个商
品量在市场上代表的社会劳动量就比它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小得多。” 
   第三，市场的供求关系变化也会制约市场价值的决定。所谓供给是指市场上现有的具有 
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和一定价值的商品总量；所谓需求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对生产资 
料和消费资料的需要。由于市场上可供商品量和对商品量的实际需求完全一致在“科学上等 
于零，可以看作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所以供求不平衡必然会影响市场价值的决定。马克思在《资
本论》第3卷分析了供求不平衡市场价值决定问题时指出，如果商品量过小， “市 
场价值就总是由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如果这个量过大，市场价值就总是由最好条 
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因而市场价值是由两端中的一端来规定的。”因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竞
争虽然不参与商品价值决定，但它会使某种生产条件下生产的商品占最大比重。当商品量过小，即
市场上商品供给小于社会需要时，购买者之间的竞争会把价格抬高，从而生产条件最坏的企业扩大
再生产也能获得利润，最坏条件的企业生产的商品会占很大比重。 
   “如果需求非常强烈，以致当价格由最环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来调节时也不降低，那 
末，这种在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就决定市场价值。”反之，当供过于求，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会把
价格压低，最坏生产条件，甚至中等生产条件的企业就会被淘汰，最优生产条件的企业生产的商品
占很大比重，因而又由它来调节市场价值。可见，市场的商品供求关系对价值决定有着制约作用，
这种制约作用表现为：供求可以影响价格，引起生产条件的变化，促使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发生变化，从而使商品价值量发生变化。 
   第四，从决定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层涵义看，商品使用价值对价值决定也 
有制约作用。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层涵义是指从单个商品来讲，一个使用价值的价值 
量决定于生产该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是第一层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同 
类商品的总和来讲，或者说就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来讲，社会在一定生产条件下，只能把它 
的总劳动时间中这样多的劳动时间用在这样一种产品生产上面。也就是说，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只
有这样多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这是第二层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对于商品价值的决
定，我们不能仅仅限于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一层涵义的简单理解上，必须从两层涵义的社会必
要劳动时间去全面理解对商品的价值决定。 
   从静态看，各物质生产部门的合理比例，客观上要求社会总劳动时间按照社会需要分配 
到各部门，生产出比例适当、结构合理的使用价值。这样，社会劳动才不致于浪费，经济才能协调
发展。“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
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这是因为条件仍然是使用价值”。 
   从动态看，使用价值的多少是随劳动生产率变化而变化的。一般说，劳动生产率在不断 
提高，因而生产的使用价值量在增多。由于各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幅度存在差 
异，要保证社会生产的合理比例，必须及时调整劳动时间在各部门的分配比例。这里起制约 
作用的仍然是劳动生产率引起的使用价值量的变化。 
   所以，各物质生产部门分配的劳动时间多少最终要受该部门生产的使用价值制约。当一 
个生产部门生产的使用价值多了，投入该部门的劳动时间应相应减少；反之，当某个生产部 
门生产的使用价值少了，则需要相应增加对这个部门的劳动投入。各生产部门使用价值的数 
量决定着投入各部门劳动量的多少，从而制约着商品价值决定。 
   总之，商品使用价值虽然不直接参与商品价值的决定，但它会通过自己的质和量以及在 
市场上的变化制约商品的价值决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作为商品的内在因
素，二者有着相互制约的关系。 
（本文为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建设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985-2-103。作者系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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